
证券代码：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9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借款合同纠纷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民事判决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3、涉案金额：22,043,962.31 元人民币。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依据判决结果，公司

于 2023 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 2,456.28 万元将冲回，具体影响金额请关注公司公

告。 

5、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想汽车”）已

于 2023 年 5 月从公司完全剥离，不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近日，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顾地科技”）收到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4）内民终 41 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拉善盟苍天大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雅布赖东路矿能大厦

2 楼西附属楼 

上诉人（原审被告）：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天一国际公馆 20 号

楼商业街文化建筑 101 室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 号 

公司上诉请求： 

改判驳回阿拉善盟苍天大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苍天大

漠公司”）对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主要事实与理由： 

1、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辽宁金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辽

金丰司鉴（2023）112 号《审计鉴定报告》进行质证并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径

直否定《审计鉴定报告》的证明力，直接剥夺了公司质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 

2、一审法院故意误导公司提供证据，存在明显不当行为。发回重审后的一

审中，公司代理人询问一审法院，原二审中公司已提供公司、梦想汽车的历年审

计报告是否还需在本案中提供，一审法院答复为已经在原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无需

再提供。但一审判决完全没有呈现公司在原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其该行为不当。 

3、在法庭调查尚未完成，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辩论，更未征询当事

人最后意见的情况下径行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4、一审判决在认定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梦想汽车公司财产的问题上存在认

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5、一审判决杜撰梦想汽车银行账户未被冻结的事实，后又仅以公司与梦想

汽车之间存在一定混用账户的情形为由，认定人格混同，进而判决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无法律依据。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2021）

内 29 民初 33 号】： 

1、被告梦想汽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苍天大漠借款本金

27,043,962.31 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为 846,394.55 元。 

2、被告顾地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苍天大漠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 29 民初 33 号民事

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 年 5 月 11 日，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2022）内民终 38 号】如下： 

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 29 民初 33 号民事

判决； 

2、本案发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23 年 11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2023）

内 29 民初 4 号】： 

1、被告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偿还原告阿拉善盟苍天大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22,043,962.31 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2、被告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阿拉善盟苍天大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2023）内 29 民初 4 号】民事判决书,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2024 年 2 月 26 日，公司和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收到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传票》【（2024）内民终 41 号】，传唤事由为开庭，开

庭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7 日。 

2024 年 6 月 14 日，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

书》【（2024）内民终 41 号】。 

二、本次诉讼的判决情况 

1、维持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 29 民初 4 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一、被告梦想汽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苍天大

漠公司借款本金 22,043,962.31 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2、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 29 民初 4 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第三项(二、被告顾地科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

告苍天大漠的其他诉讼请求)； 

3、驳回苍天大漠的其他诉讼请求。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依据判决结果，公司于 2023 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

2,456.28 万元将冲回，具体影响金额请关注公司公告。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内民终 41 号】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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